
正修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

「土木與建築群─建築科」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

核定文號：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9 日臺中(二)字第 0990214170 號 

群別名稱 土木與建築群 科別名稱 建築科 
要求總學分數 26 必備學分數 10 選備學分數 16 

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、研究

所(含輔系) 
建築與室內設計系、土木與工程資訊系、營建工程研究所 

類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

必 
備 
科 
目 

基本製圖 圖學  2 *含實習 

測量與實習+ 
工程測量與實習 

測量  2 *含實習 

建築材料 建築材料 工程材料 2 *含實習 

材料力學 材料力學 土壤力學 2 *含實習 

建築工法 建築工程概論 房屋構造概論 2  

小計 10  

類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

選 
備 
科 
目 

電腦輔助繪圖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  2 *含實習 
施工圖 施工學 土木施工學 2  

結構系統與造型 結構學 結構行為 2  

建築設計 建築設計  2  

西洋建築史 建築史 近代建築史、古典設
計史、當代設計史 2  

都市計劃 都市計劃 都市設計 2  

建築計劃 敷地計劃 建築及敷地計劃 2  

綠建築專論 綠建築  2  

基本設計 基本設計  2 含實習 

表現法 表現技法  2 含實習 

環境控制系統 環境工程  2  

建築法規 建築法規 室內裝修法規 2  

營造法與施工 營造法與施工  2  

工程管理與契約規範 建築管理 裝修管理與契約規
範 2  

施工估價 建築估價 室內裝修估價、工程
估價 2 含實習 

人體工學 人因工程  2  

室內設計工程實務 室內設計 商業空間設計 2 含實習 

建築物理環境 建築設備  2  

小計 36  

說明 
1.「*」代表為對應 99 職業學校各群科課程綱要群核心之科目。 
2.本任教科目之科別、學分由建築與室內設計系、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制訂、審核。  


